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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補習班 

112地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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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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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甲將其所有的 A 地出賣予乙，依土地登記規則之規定，甲、乙雙方應於 A 地買

賣契約成立之日起 1 個月內向登記機關申請所有權買賣移轉登記。此申請登記權

之行使除具有登記程序法上之效力（形式效力；對登記機關於受理申請登記案者

而言）外，對於甲、乙雙方於實體法上之權利義務關係亦具有效力（實體效力）。

試依土地登記規則等規定，就該申請登記權所具之「形式效力」與「實體效力」，

分別列舉二項予以說明。（25 分） 

解題分析 

1.本題屬較活之考題，考生應對土地規則相關法規孰悉才有辦法作答。 

2.「形式效力」，可從土地登記規則有關「收件」及「登記」之程序規定進行作答。 

3.「實體效力」，可從登記機關「如何審查」、以及登記義務人證明「真意」明確之

續行相關規定回應考題。 

答： 

（一）登記程序法上形式效力 

1.對登記機關收件先後： 

（1）登記機關接收登記申請書時，除第 70條之 5另有規定(法院囑託限制登記)外，應即

收件，並記載收件有關事項於收件簿與登記申請書。 

（2）前項收件，應按接收申請之先後編列收件號數，登記機關並應給與申請人收據。(土

登 54) 

2.對登記機關「登記」之次序： 

（1）登記，應依各類案件分別訂定處理期限，並依收件號數之次序或處理期限為之。其為

分組辦理者亦同。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同一宗土地之權利登記，其收件號數在後之土

地，不得提前登記。 

（2）登記程序開始後，除法律或本規則另有規定外，不得停止登記之進行。(土登 61) 

（二）登記程序法上實體效力 

1.登記義務人應親自到場： 

（1）為證明登記義務人之真意，應親自到場。 

   （2）申請登記時，登記義務人應親自到場，提出國民身分證正本，當場於申請書或登

記原因證明文件內簽名，並由登記機關指定人員核符後同時簽證。(土登 40Ⅰ)  

2.權利人義務人真意已明確，如權利人來義務人死亡續行辦理之規定，土地登記規則第 102

條： 

（1）土地權利移轉、設定，依法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者，於申報土地移轉現值後，如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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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務人於申請登記前死亡時，得僅由權利人敘明理由並提出第 34條規定之文件，單

獨申請登記。 

（2）登記權利人死亡時，得由其繼承人為權利人，敘明理由提出契約書及其他有關證件會

同義務人申請登記。 

（3）前二項規定於土地權利移轉、設定或權利內容變更，依法無須申報土地移轉現值，經

訂立書面契約，依法公證或申報契稅、贈與稅者，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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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不動產之「逕為登記」與「囑託登記」？該兩種登記於本質上具有差異，試

依土地登記規則等規定，列舉四項說明之。（25分） 

解題分析 

1.土地登記不必由人民申請之類型，即有「逕為登記」與「囑託登記」，本次考題

合將二者出題，合併出題很好。 

2.依照土地登記規則第 28 條(逕為登記)、第 29 條(囑託登記)所規定之項次中列舉

四例進行說明，並非考全部情形，本題屬土地登記實務經典「背多分」考題。 

命中 

★本題所問「逕為登記」與「囑託登記」之情形，命中於全國補習班「112 地政士

考試─考前總複習」(猜題)講義，頁 B-6(第 7 題)。 

★本題命中於全國補習班「112 地政士考試─土地登記實務」講義（黃振國老師），

頁 22、26~28。 

答： 

（一）「逕為登記」之意義與情形： 

1.意義： 

所謂逕為登記，指登記機關依法令之規定，基於職權，將登記標的物直接登記於登記簿，而

無需當事人提出申請而逕為辦理所為之登記。 

2.逕為登記之情形： 

（1）建物因行政區域調整、門牌整編之變更登記。 

（2）基地號因重測、重劃之基地號變更登記。 

（3）私有土地所有權拋棄後，登記機關逕為國有土地之登記。 

（4）登記名義人住址變更，未申請登記者，登記機關得查明其現在住址，逕為住址變更登

記。 

（二）「囑託登記」之意義與情形： 

1.意義： 

所謂囑託登記，指登記機關以外之政府機關或法院，基於公務聯繫之需要，依法囑託該管登

記機關所為之登記。 

2.囑託登記之情形： 

（1）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因土地重測，重測確定之登記。 

（2）公有土地由原保管機關或使用機關囑託登記機關公有土地登記。 

（3）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所為禁止處分之登記。 

（4）法院或行政執行署依強制執行法或行政執行法供強制執行之不動產之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登記。 

（二）「逕為登記」、「囑託登記」二者之異同： 

1.相同處：該二種登記均無須經由當事人提出申請。 

2.差異處： 

（1）囑託登記，須由政府機關或法院囑託，登記機關始受理登記。 

（2）逕為登記，係由登記機關基於職權直接予以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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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甲與乙各自所有的土地相互毗鄰、並被劃入 A 縣地政機關某號重新實施地籍測量

之地區範圍內，依規定須由甲、乙雙方到場指界以利地政機關之施測。則該「指

界」之法律性質為何？若於實施地籍調查時，僅甲到場而不能指界，地政機關應

如何確定界址？又若甲、乙雙方均未到場指界，地政機關應如何確定界址？試依

土地法及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等規定分析之。（25分） 

解題分析 

1.指界，是需由地政機關協助之確認土地權利行為。 

2.未指界，逕行施測，地政機關逕行施測之順序應敘及。 

3.本題問及土地法第 46 條之 2，於土地法科目上屬於常見的重要考點，但此回於

土地登記實務出題確實對考生而言有點出乎意料。「土地法規」體系阡陌縱橫，

雖說土地登記實務尚有其他重要題目可供出題，然重測指界亦為登記實務重要

範疇，且考選部公布之各科考綱亦容許綜合型命題，同學如有準備扎實，也能

依題示套入土地法(§46-2)、地籍測量實施規則(§83)相關條文內容進行作答。 

命中 
★本題命中於全國補習班「112 地政士考試─考前總複習」(猜題)講義，頁 B-48(第

65 題)；C-13(第 7 題)。 

答： 

（一）指界法律性質： 

由土地所有權人於現場確認其土地界址，作為地政機關重測之依據且地政機關有協助之義務，

屬確認權利範圍之行為。(土登 138Ⅲ) 

（二）土地法規定： 

依題旨所示，於地籍調查時，僅甲到場而不能指界，地籍調查及測量人員得依職權調查事實及

證據，並參酌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料，協助指界。協助指界結果逕土所有權人甲同意者，視

同其自行指界，並應由土地所有權人甲埋設地標。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前項協助指界結果且未

能自行指界者，地政機關得依下列順序逕行施測： 

1.鄰地界址。 

2.現使用人之指界。 

3.參照舊地籍圖。 

4.地方習慣。(土地法 46-2Ⅱ) 

（三）地籍測量實施規則規定：(地測 83、84) 

1.土地所有權人，應於地籍調查時到場指界，並在界址分歧點、彎曲點或其他必要之點，自

行設立界標。 

2.土地所有權人到場未能完成指界者，地籍調查及測量人員得依職權調查事實及證據，並參

酌舊地籍圖及其他可靠資料，協助指界，協助指界結果經土地所有權人同意者，視同其自

行指界，並應由土地所有權人埋設界標。 

3.土地所有權人不同意前項協助指界結果且未能自行指界者，得依土地法第 46條之 2第 1項

各款規定逕行施測。 

4.依土地法第 46條之 2第 1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辦理者，除有障礙物無法埋設者，應埋設

界標。 

5.界址有爭議時，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依土地法第 59條第 2項規定處理之。 

6.土地所有權人因故不能到場指界、設立界標時，得出具委託書委託他人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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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國業已實施「網路申請土地登記」制度，何謂「全程網路申請」與「非全程網

路申請」？登記機關對該兩種網路申請登記之收件與審查應如何處理？又若網路

申請土地登記涉有權利義務之變動者，應如何處理？試依土地登記規則等規定予

以分析。（25分） 

解題分析 

1.「網路申請」，是 110 年 7 月土地登記規則修正後所新增之申請方式，本題將各

項重點結合在一起，問的很漂亮。 

2.本題問及「全程」、「非全程」；「收件」、「審件」及「涉及權利義務變動」，各點

依題旨先後回答即可。 

3.近期新增或修正之法條，將會衍生相關新試題，屬常見命題方式。 

命中 

★本題命中於全國補習班「112 地政士考試─土地登記實務」講義（黃振國老師），

頁 23~24。 

★本題命中於全國補習班「112 地政士考試─土地登記實務」講義（于俊明老師），

頁 59。 

答： 

（一）全程網路申請之意義： 

申請人於網路提出土地登記之申請，申請人應提出之文件均以電子文件提供並完成電子簽章

者。 

（二）非全國網路申請之意義： 

申請人於網路提出土地登記之申請，申請人應提出之文件未能全部以電子文件提供並完成電子

簽章，部分文件仍為書面者。 

（三）網路申請登記之收件： 

1.全程網路申請： 

登記機關接收全程網路申請案件時，應即收件。 

2.非全程網路申請： 

登記機關接收非全程網路申請案件時，應俟文件到所後再辦理收件。 

（四）網路申請登記之審查： 

1.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辦理審查人員應於登記申請書內簽註審查意

見及日期，並簽名或蓋章 

2.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登載於登記簿。但依法應予公告或停止登記者，不在

此限。 

（五）網路申請，涉有權利義務變動之處理： 

網路申請土地登記涉及權利義務變動者，應由地政士或律師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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